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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阳市郊二戈寨二名随父母来黔的四川籍儿童丢失
，

贵阳公安局南明分局随后开展调查
，

先后抓获
18

名犯罪嫌疑人
，

查证
20

余
名儿童被拐卖

。

日前已解救儿童
9

名
。

吴东俊摄

公证是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
、

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
、

合法
性予以证明的活动

，

其是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
。

公证作为一项司法
制度

，

其行为真实
、

公正乃应有之义
。

反之
，

缺乏真实的公证如同违反法
律的判决一样

，

其不仅影响我国司法制度的公信力
，

还会构成对当事人
生命财产权的侵犯
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8

月
11

日
，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
布

《

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
》。

食品事故
２

小时内报告
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对食品安全事

故隐瞒
、

谎报
、

缓报
，

不得毁灭有关证据
。

发
生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经营者对导致或者
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原料

、

工
具

、

设备等
，

应当立即采取封存等控制措施
，

并自事故发生之时起
２

小时内向所在地县
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

。

食品经营企业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
未进行处置

、

报告的
，

将被责令改正
，

给予警
告

；

毁灭有关证据的
，

责令停业
，

并处
2000

元以上
10

万元以下罚款
；

造成严重后果的
，

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
。

县级以上工商机关在日常监督管理中
如发现食品安全事故

，

或接到有关食品安全
事故的举报

，

应当立即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
通报

，

配合卫生行政等相关部门
，

及时作出
反应

，

并及时向上级工商机关报告
。

不得阻挠调查
管理办法规定

，

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
阻挠

、

干涉食品安全的调查处理
。

县级以上
工商机关参与食品安全事故调查时

，

有权向
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
的情况

，

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和样品
；

有关单
位和个人不得拒绝

。

食品退市制度
管理办法规定

，

食品经营者应建立并执

行食品退市制度
。

食品经营者对贮存
、

销售的食品应当定
期进行检查

，

查验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
期

，

及时清理变质
、

超过保质期及其他不符
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

，

一旦发现其经营的
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

，

应立即停止经
营

，

下架单独存放
，

通知生产经营者和消费
者

，

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
。

否则
，

工商
机关可责令其停止经营

。

个人代言虚假广告担责
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

、

个人在虚假广
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

，

使消费者的合法权
益受到损害的

，

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
责任

。

管理办法明确规定
，

食品广告的内容应
当真实合法

，

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夸大的内
容

，

不得涉及疾病预防
、

治疗功能
。

对于发布
虚假食品广告的

，

工商机关将责令广告主停

止发布广告
，

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
内公开更正清除影响

，

并处广告费用
１

倍以
上

５

倍以下的罚款
。

此外
，

食品广告中也不得含有食品安全
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承担食品检验职责的机
构

、

食品行业协会
、

消费者协会向消费者推
荐食品的内容

。

否则
，

工商机关将没收其违
法所得

，

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

、

降级或者撤职
的处分

。

从业人员每年健康检查
食品经营从业人员每年应当进行健康

检查
，

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从事食品经营
。

患有
《

食品安全法
》、《

食品安全法实施
条例

》

规定的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
作疾病的从业人员

，

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
食品的工作

。

食品经营者聘用未取得健康证明的人

员从事食品经营的
，

责令改正
，

拒不改正的
，

将被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
。

除健康检查制度外
，

食品经营者还应当
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档案制度

。

１３

类食品禁止经营
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等

１３

类食品
禁止食品经营者经营

：

1.

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
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
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

，

或者用回收食品作
为原料生产的食品

；

2．

致病性微生物
、

农药残留
、

兽药残留
、

重金属
、

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
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

；

3.

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
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

；

4.

腐败变质
、

油脂酸败
、

霉变生虫
、

污秽
不洁

、

混有异物
、

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

常的食品
；

5.

病死
、

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
、

畜
、

兽
、

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
；

6.

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
疫不合格的肉类

，

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
合格的肉类制品

；

7.

被包装材料
、

容器
、

运输工具等污染
的食品

；

8.

超过保质期的食品
；

9.

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
；

10.

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经
营的食品

；

11.

食品的标签
、

说明书不符合
《

食品安
全法

》

第四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食品
；

12.

没有中文标签
、

中文说明书或者中
文标签

、

中文说明书不符合
《

食品安全法
》

第
六十六条规定的进口的预包装食品

；

13.

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要求
的食品

。

一份公证书数起纷争案

吴某到建行
ATM

机上取款时发
现

，

两万元的存款仅剩下
83.16

元了
。

2009

年
8

月
17

日星期一农历己丑年六月廿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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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
6

版

谁动了我的银行卡存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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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
，

南京市中级法院就一起因公证机
构虚假公证引发的民事纠纷作出判决

。

公证
：

活人变死人
2007

年
1

月
，

南京
77

岁的老人邹玉林
外出洽谈业务的儿子沈卫兵在返回途中遭车
祸死亡

。

然而
，

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老人悲愤
交加

。

2007

年
2

月的一天
，

邹玉林家响起了急
促的敲门声

，

四位来人质问她是沈卫兵的什
么人

。

“

我是他的亲生母亲
。 ”

老人答道
。

“

你不是早就死了吗
？ ”

来人回答
。

“

什么
？

你竟然咒我死
！ ”

邹玉林一把抓
住来人不依不饶

。

其中一名男子拿出刚刚办好的邹玉林所
住房屋的产权证说

：“

你儿子沈卫兵已把这套
房子卖了

，

我现在是房子的主人
。 ”

“

我儿子上月出车祸去世了
，

死人怎么还
会卖房呢

？

再说
，

儿子生前也从未提起此事
，

这套房子产权不属于沈卫兵
，

卖房我怎么不
知道

？ ”

老人说啥也不信
。

然而
，

当那名男子拿出其与沈卫兵签订
的房屋买卖协议书

、

公证机构出具的邹玉林
死亡公证书后

，

老人才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
脉

。

2006

年
10

月
26

日
，

沈卫兵承租了一间
门面房

，

因急需资金周转
，

他来到一家房屋中
介公司登记

，

准备将母亲邹玉林居住的
61

平
方米房子以

7

万元的价格卖掉
。

其间
，

早想买一套二手房的南京市民余
进在中介公司查看房源信息时

，

与前来登记
售房的沈卫兵相遇

。

双方一拍即合
，

当即确定
成交意向

。

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
，

余进在查看沈
卫兵出示的房产证时

，

发现房主名字是沈信
来

。

沈卫兵解释说
，

沈信来是他的父亲
，

已于
2004

年死亡
，

母亲邹玉林早在
1998

年
4

月就
去世

，

他是这套房子的唯一合法继承人
。

面对疑虑的余进
，

沈卫兵提出可以去公
证处办理公证手续

。

于是
，

余进
、

房屋中介公
司业务员和沈卫兵来到南京市公证处

。

沈卫
兵向公证机关出具了其伪造的父母死亡证
明

，

南京市公证处审查后
，

为其办理了两份公
证书

，

遗产公证确认
：

沈卫兵的父母均已死
亡

，

其父母生前所有房屋由沈卫兵一人继承
；

委托卖房公证确认
：

房子买卖
、

过户
、

签字
、

贷
款

、

领款等一切相关手续
，

委托中介公司业务
员办理

。

公证处出具两份公证书时
，

余进全程跟

踪
，

他确信这套房子已属于沈卫兵所有
。

于
是

，

其与沈卫兵签订房屋买卖合同
，

当日支付
房款

7

万元
。

沈卫兵承诺
2007

年
2

月
28

日正式交
房

。

2007

年
2

月
，

离双方约定的交房期限越
来越近

，

余进多次与沈卫兵电话联系
，

始终无
法打通

。

“

是不是沈卫兵反悔了
？ ”

余进找到中介
公司说出了自己的担心

。

2007

年
2

月
8

日
，

业务员拿两份公证
书

、《

房地产买卖契约
》，

来到房管部门将沈信
来名下的房产过户给了余进

。

余进拿到新办理的房产证
，

即刻来到房
屋所在地

，

通知沈卫兵尽快腾房
，

不料却见到
了被公证

“

死亡
”

的邹玉林
……

诉讼
：“

善意取得
”

不成立
邹玉林得知详情后

，

气得七窍生烟
，

骂儿
子大逆不道的同时认为

，

就算儿子要卖房
，

也
不可能只卖这么低的价格

，

按当时房价
，

至少
要卖十几万元

，

于是她找到律师咨询
。

律师了解后认为
，

与邹玉林同地段
、

大小
的房子大概要卖

20

万以上
，

余进以
7

万元的
价格买进此房显然没有支付对等价格

，

显失
公平

。

2007

年
2

月
28

日
，

依合同约定交房的
期限已到

，

邹玉林拒绝交房
。

2007

年
3

月
19

日
，

余进将邹玉林和沈
卫兵的女儿告上法庭

，

要求确认自己拥有所
购住房的产权

，

判决两被告立即交房
。

余进向法庭出示已经过户到自己名下的
房产证

，

提出按照房屋管理的有关规定
，

谁拥
有产权证

，

房子就该归谁
。

邹玉林认为
，

房子是自己和已故老伴所
有

，

没有经过她本人同意
，

任何人无权处分
。

余进表示
，

公证处已公证沈卫兵对此房
享有继承权

，

意味着他有权处置此房
。

公证处
同时公证了沈卫兵委托中介公司业务员全权
处理房产

，

因此整个买卖程序合法
、

有效
。

邹玉林认为
，

公证机关不经审查
，

将一个
大活人公证为

“

死亡
”，

无任何公信可言
。

余进认为
，

公证期间
，

沈卫兵伪造公安部
门邹玉林于

1998

年
4

月死亡的证明
，

该责任
应由沈卫兵承担

，

自己是善意购买
，

应该得到
法律保护

。

邹玉林表示
，

自己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
是

1932

年
4

月
13

号
，

然而公证处公证她死
亡的身份证出生日期变成了

1935

年
7

月
10

号
；

女性的身份证号码尾数应该是双数
，

而证
明上却是单数

；

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时间应

该是几月几日
，

不可能只写月份
……

一份漏
洞百出的死亡证明

，

明眼人一看便知
，

作为专
业机构的公证处怎么会看不出

？

2007

年
12

月
6

日
，

一审法院对此案作
出判决

。

法院审理认为
，

余进提供的各种证据
，

由
于本身存在瑕疵和不足

，

不能达到足以令法
庭采信的程度

。

由于沈卫兵伪造母亲死亡和
享有继承权的法律文件

，

避开母亲出卖房屋
，

属于无权处分行为
。

余进以
7

万元价格购买
繁华地段

61

平方米的住房
，

低于当时的房屋
价格

，

不能适用善意取得
。

一审判决后
，

余进不服提出上诉
。

2007

年底
，

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
。

二审法院认为
，

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
设立是为了维护善意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登
记的公信力而与处分人进行交易的交易安
全

。

而本案中上诉人余进在购买诉争房屋时
，

产权登记并未变更至沈卫兵名下
，

故本案不
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

。

再诉
：

公证处承担责任
余进在前一次诉讼中

，

法院确认公证处
出具的公证书没有法律效力

，

导致合同无效
。

于是
，

余进找到南京市公证处讨
“

说法
”。

公证处表示
，

沈卫兵向公证处提供了邹
玉林死亡的假证明

，

一切责任均应由他承担
。

其提供假证明
，

涉嫌诈骗
，

余进应向公安机关
报案

，

追究其刑事责任
。

公证处在得知沈卫兵提交的是伪造材料

后
，

立即撤销了两份公证书
，

公证处不应再承
担责任

。

余进向公安机关报案
，

公安机关认为
，

我
国

《

刑事诉讼法
》

规定
，

犯罪嫌疑人
、

被告人死
亡的

，

不追究刑事责任
……

现沈卫兵已经死
亡

，

无法立案
。

2008

年
8

月
19

日
，

余进以沈卫兵因欺
诈行为导致合同无效

、

南京市公证处在公证
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为由

，

将邹玉林
、

沈卫兵
之女和公证处告上法庭

，

要求被告赔偿购房
损失

7

万余元
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
，

沈卫兵与公证处事先
并无共谋

，

但各自行为结合后误导了余进
，

构
成共同侵权行为

。

余进的损失与公证处的过
错存在因果关系

，

判决公证处赔偿余进购房
损失

70875

元
，

邹玉林和沈卫兵之女在继承
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

。

公证处不服判决提出上诉
。

二审法院认为
，

沈卫兵伪造邹玉林死亡
注销户口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和委托书
公证

，

从而导致与余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
被法院认定无效

。

沈卫兵的行为属主观故意
，

应承担直接赔偿责任
。

公证处在公证过程中
，

未能认真审查相关公证材料
，

特别是对邹玉
林的死亡注销户口证明所载出生日期与身份
证号明显不符的情形下未能及时发现

，

存在
过失

，

该过失为沈卫兵与余进签订房屋买卖
合同提供了条件

，

故与余进的财产损失具有
因果关系

。

沈卫兵的欺诈行为与公证处的公证行为

分别实施
，

并非共同侵权
，

公证处只承担与其
过错相适应的补充赔偿责任

。

2009

年
7

月
，

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
，

判决邹玉林
、

沈卫兵之女在继承沈卫兵遗产
范围内赔偿余进

70875

元
，

南京市公证处承
担

30％

补充赔偿责任
。

邹玉林拿着法院两次判决找到房产部
门

，

要求将余进名下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
。

房产部门认为
，

法院虽然判决余进与沈卫兵
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

，

但没有判决重新过户
。

看来由此案引发的第
3

场要求房产部
门过户的行政官司将拉开帷幕

。

说法
：

公证过错应赔偿
2006

年
3

月
1

日起施行的
《

公证法
》，

结
束了我国公证行业

20

多年
“

无法可依
”

的状
况

。

其中
，

最引人关注的是首次引入了
“

公证
赔偿

”

制度
，

明确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
过错给当事人

、

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
损失的

，

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
。

另
外

，

过去当事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意见
，

只能
走行政程序

，

申请撤销公证
，

但撤销不撤销公
证

，

决定权还在公证机构手里
。

现在
，

依照
《

公
证法

》

的规定
，

当事人如果对公证书的内容有
争议

，

可以走行政复议途径
，

也可以直接向法
院提起诉讼

。

因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
，

故意隐瞒真实
情况

，

同时
，

公证机构在审查
、

核实中也存在
过失

，

导致错误发生的
，

公证机构对其相应的
过错

，

应该承担赔偿责任
。

高洪

人民监督员临场见证掌握知情权实
行监督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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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新北检察院推出嫌疑人
“

入所后
”

谈话制度

虚假公证
：

活人变死人法院判决
：

公证处担责

公安部提醒
：

购买
“

共和国
60

周年
”

纪念币谨防上当
记者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获悉

，

近日
，

一些不法分子趁新中国成立
６０

周年
之机

，

假冒中国人民银行名义
，

生产销售所
谓的

“

共和国
60

周年
”

题材的贵金属纪念
币

，

实施诈骗活动
，

警方提示群众不要上当
受骗

。

此套假贵金属纪念币的特征为
：

产品
包装盒标有

“

中国人民银行发行
、

中国金币
总公司总经销

”，

共两枚金币
、

四枚银币
。

其
中

，

金币分别标注
“

100

元
”

和
“

150

元
”

面
值

，

银币标注
“

10

元
”

面值
。

经中国金币总公司鉴定
，

此套产品非
中国人民银行发行

，

亦非中国金币总公司
总经销

。

目前
，

中国人民银行尚未发行有关
题材的贵金属纪念币

。

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民众
，

应通过正规
渠道购买贵金属纪念币

，

对主动上门推销
产品的

，

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查证
，

谨防上当
受骗

。 （

新华社记者张莺张景勇
）

四次报警未能避免歹徒杀人
四次拨打

110

报警
，

警方也曾现场出
警

，

但听信一面之词未向报警人核实情况
，

致使歹徒抢劫离开后又重返现场破门杀
人

。

日前
，

武汉警方组成调查组
，

对
8

月
9

日发生的李东风被害案展开调查
，

并决定
对负责案件处警的值班副所长和两名民警
停止执行职务

。

9

日
22

时许
，

家住武汉民族路武胜街
31

号的李飞被男友郭振送回家后
，

郭振在
家门口遭到抢劫

，

李家两次拨打
110

报警
。

李飞的父亲李东风与郭振合力将项链夺
回

，

并与对方扭打
，

直到被街坊劝开
。

行凶
者被社区保安架走

，

没想到不久又返回
，

砸
破

3

道门闯入李家
，

对
51

岁的李东风连刺
两刀

，

致其因失血过多死亡
。

其间
，

李飞家
人又两次报警

，

但直到李东风被刺后
，

才看
到派出所民警赶到

。

据现场目击者称
，

行凶
者是李东风家邻居的弟弟吴俊

。

吴俊抢劫
被架走后

，

曾有两名民警赶到了现场
。

此
时

，

李家人已进入屋内
，

房门紧闭
。

民警到
现场后询问发生了什么事

，

吴俊的姐姐谎
称是

“

家务事
”“

与弟弟吴俊扯皮
，

弟弟已被
劝离

”。

于是
，

两民警疏散群众后离开
。

初步
调查显示

，

出警民警没有拨打报案人电话
，

向报案人核实情况
。

目前犯罪嫌疑人吴俊已被刑事拘留
。

（

新华社记者周梦榕熊金超
）

甘肃一法官枉法裁判
致当事人绝望自杀

身为手握执法权的法官
，

在审理案件
中

，

不但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吃请
、

贿赂
，

还
违背事实

、

法律和审判程序
，

枉法裁判
，

致
使当事人深感绝望

，

喝农药后自焚身亡
。

酒
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以民事枉法裁判罪
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判处该法官有期徒
刑

１

年
。

法院审理查明
，

2008

年
５

月
，

金塔县
法院行政庭原副庭长崔纪元在审理当地人
王某与魏某离婚纠纷一案中

，

接受双方当
事人现金

、

吃请
，

严重违反程序
，

对案件事
实不进行认真调查

，

部分事实没有查清和
认定

，

违背法律
，

枉法裁判
，

判决中财产分
割明显出现偏差

。

2008

年
５

月
２６

日
，

崔纪元宣读的判
决书引起当事人之一魏某的极度不满和绝
望

。

２７

日上午
，

魏某在其家中喝农药后自
焚身亡

。

事件发生后不久
，

崔纪元被当地检察
机关调查并依法批准逮捕

。

今年
３

月
４

日
，

玉门市人民检察院对崔纪元依法提起公
诉

。

５

月
２２

日
，

玉门市人民法院以民事枉
法裁判罪判处崔纪元有期徒刑

１

年
。

宣判
后崔纪元不服

，

提起上诉
，

近日酒泉市中级
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定性准确

，

量刑适当
，

裁定驳回上诉
，

维持原判
。

（

新华社记者宋常青
）

七类特殊工种须持证上岗
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

《

职业技能
培训和鉴定条例

（

征求意见稿
）》，

用人单位
招用劳动者从事七类特殊工种的工作

，

必须
从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中挑选

。

这七类工作是
：（

一
）

矿产资源开采
、

危
险化学品和其他危险物品生产岗位的特殊
工种

；（

二
）

食品
、

自来水
、

电
、

燃气等供应与
服务岗位的特殊工种

；（

三
）

交通运输与保
障

、

公共设施建设与维护岗位的特殊工种
；

（

四
）

公共安全维护
、

公共财产安全保障岗位
的特殊工种

；（

五
）

特种装备制造
、

操作与维
修岗位的特殊工种

；（

六
）

人身健康服务岗位
的特殊工种

；（

七
）

法律
、

行政法规和国务院
规定的其他涉及公共安全

、

人身健康
、

生命
财产安全的特殊工种

。 （

新华社记者陈菲
）

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新规出台
个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

新华社记者张晓松

一对老夫妇
，

为了拿到自己的医保卡
，

四处奔走了两年多
……

“

我们的医保还要等多久
”

8

月
1

日
，

河南南阳市
130

多家酒店
实施

“

谢绝自带酒水
，

收取开瓶服务费
”。

工商部门紧急叫停
：

该行为涉嫌行业垄断

贵阳警方打掉一拐卖儿童团伙成功解救数名儿童


